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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五）  
两岸四地青年律师论坛  

「掌握全球化机遇‧迈向成功未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政策专员  
潘英光先生发言全文  

 

熊 [运信 ]会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两岸四地青年律师

论坛的开幕式。感谢大会的邀请，同时感谢各位从远道而来

的律师同行，令这次论坛生色不少。论坛的主题是「掌握全

球化机遇‧迈向成功未来」，我希望以香港法律及解决争议

服务的发展去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经济发展与法律配套的关系  

2. 国际评级机构在评估一个地方的竞争力时，会考虑

该地方的解决争议制度的成效。例如在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每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有效及便捷

的争议解决制度为计算一个地方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显

然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与完善的法律配套，包括有效的解决商

业争议服务，有着紧密的关系。  

3. 目前环球经济格局处于“东升西降”状态。随着贸

易和投资活动的增加，亚太区内对现代化的法律服务的需求

也相应递增。在全球化及地域融合的趋势下，跨境商贸纠纷

将更加普遍。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为例，2013年由中心秘书

处全程管理的争议比 2012年增长了 20%，比 2011年增长了 97%。

两岸四地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专业，应该抓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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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香港发展为亚太区国际法律服务及解决争议中心  

4. 就香港而言，我们努力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

律服务及解决争议中心。香港的法律专业具有悠久的历史，

业务范围多元化及国际化。为使香港法律服务更多元化，律

政司积极在 CEPA的框架下，寻求让香港法律及解决争议专

业在内地提供服务。例如自今年 9月起，香港与内地律师事

务所可以在前海、南沙和横琴三地实行合伙联营，并在可受

理的法律事务范围内办理内地、香港及外国的法律事务。我

相信以上措施将有利于向跨境客户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提

高两地律师事务所的竞争力。  

完善仲裁配套  

5. 特区政府一直致力营造有利解决争议发展的环境。

除不断完善香港的仲裁法外，我们亦致力吸引合适的国际法

律和仲裁机构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继「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亦将于下月在香港成立

首个设于内地以外的分处。我们期望香港可以作为两岸四地

解决争议专业的合作平台，共同为大中华地区内的专业人士

及机构创造机会，并为区内的商业及经贸发展作出贡献。  

6. 最近中央政府与国际知名的常设仲裁法院已完成东

道国协定的商谈。有关协定利便在香港处理常设仲裁法院的

投资仲裁个案，有助吸引更多投资仲裁个案在香港处理。  

两岸四地的仲裁合作  

7. 在两岸四地的解决争议合作上，我们应携手提升发

展的层次。2007年底，两岸四地的仲裁机构在香港成立了「大

中华地区仲裁论坛」，为推广在区内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带来正面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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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就两岸四地而言，香港与内地及澳门分别签订了相

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在台湾方面，我们理解根据

香港和台湾双方现时各自的法律框架，应可执行对方的仲裁

裁决。故此，香港的仲裁裁决应该可以在两岸四地强制执行。

然而，我们还希望能与台湾当局早日达成相互执行仲裁裁决

的双边安排，有助推动和鼓励两地的贸易投资活动。  

机遇与挑战  

9. 在座各位大都是青年律师，是两岸四地法律界充满

活力的生力军。我鼓励青年律师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要

有不断学习及改善自我的精神，不单要更认识大中华地区内

不同法律系统的精华，也应努力加深对国际私法及国际贸易

法规的研究，以加强在大型跨境商业活动中提供高质素法律

及解决争议方面意见的能力。  

10.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转移，有学者推论国际仲裁的重

心将从欧洲和北美转移到亚洲。两岸四地的法律及解决争议

专业应把握时机，共同致力于促进区域内国际仲裁的发展，

令大中华地区在国际法律与仲裁的舞台上产生影响力。  

11. 最后，我衷心祝愿今天论坛顺利举行，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